
法院公告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
666号

王建平、浙江浦江凡
泰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许小玲诉被告王建
平、浙江浦江凡泰工贸有
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东
商初字第66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937号

楼光明：本院受理原告
张华宝诉被告楼光明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
商初字第393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315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886号

王寿桂：本院受理原告
张伟君诉被告王寿桂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金浦商初字第388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315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911号

陈荣金、李玉洪：本院
受理原告李槐英诉被告陈
荣金、李玉洪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
字第391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3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
504号

浙江宝润建设有限公
司、姜小萍、徐华俊：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
巡商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
489号

徐晓晖、柴小燕：本院
受理原告郑轶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
4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民初字第
395号

浙江宝润建设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梅亮与你聘
用合同争议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衢柯巡民初字
第3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99号
王建军：本院受理原

告陈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你归还借款20000
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1个月。本案
定于2016年6月9日上午
9：2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4095号

马晨：本院受理原告黄
鑫琳与被告马晨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
被告马晨归还借款本金
94.5万元及其自2015年9
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月息 1.3%计
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1个月。本
案定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温商初字第
4020号

长兴县进出口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联
成塑胶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经送达无人接收，法定代表
人长期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延长举证期限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本案延长举证期限
为十日，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计算，你应在举证期
限内向本院民三庭提交证
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定于二 O 一六
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十四
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
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5）台温商初字第
5321号

温州霖德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岭
市华义电子厂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被告公司经送
达无人接收，法定代表人长
期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判令你支付
货款 132000 元及赔偿利
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
达。本案举证期限为二十
日，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计算，你应在举证期限内
向本院民三庭提交证据材
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案定于二 O 一六年六
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四十分
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1月
7日刊登的（2015）金浦黄商
初字第1076号公告，开庭时
间应为“2016年4月8日上
午9时30分”，特此更。

本报 2016 年 1 月 15
日第 8 版法院公告栏中，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受
理的原告阮庆玲诉被告庞
学民一案，案号“（2015）湖
浔民初字经 338 号”应为

“（2015）湖浔民初字第338
号”；内文最后一句“本案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
汪倩，人民陪审员陆伟东、
施根泉”应为“本案合议庭
组成人员：审判长盛耀强，
人民陪审员陆伟东、施根
泉”，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2月18日
第 13 版 法 院 公 告 栏 中
（2016）浙0303民初288号，
落款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应为“温州市龙湾区
人民法院”，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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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802 民 初
909号

姜小瑜、郎涌：本院受
理原告吴建民起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 示 、法 院 廉 政 监 督
卡、外网案件查询告知
书 及 适 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 原 告 起
诉 要 求 被 告 姜 小 瑜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200000 元
及利息，被告郎涌承担
连 带 担 保 责 任 。 自 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经3日下午15：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2597号

林锋：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新海、余丽娜及你
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台路商初字
第2597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林新海、
余 丽 娜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融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375488.63
元及截止 2015 年 7 月 7
日 的 利 息 人 民 币
3137.51 元 ，并 支 付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至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 11.97‰ 计 算
的利息。二、被告林新
海、余丽娜如未按期还
款，原告可就被告林新
海、余丽娜共同所有的
位 于 温 岭 市 城 东 街 道
曙光东路 789 号乌龙佳
苑 8 幢 10 号的房产经折
价、拍卖或变卖等方式
所 得 价 款 优 先 受 偿 。
三、被告林锋对上述第
一 项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则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70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人民币 7710 元，由被告
林新海、余丽娜、林锋
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4084号

江再德、江再顺、江志
高：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5）台 路 商 初 字 第
408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被
告江再德、江再顺于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2899702.56 元 及 截 止
2015 年 10 月 8 日 的 利
息 、罚 息 124135.53 元 ，
并支付自 2015 年 10 月 9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12.78‰
计 算 至 本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 的 逾 期 利
息；被告江志高对上述
债 务 负 连 带 偿 还 责
任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费 31000元，诉讼保全
费 500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 计 人 民 币 36650
元，由三被告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4145号

李华平：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才会及
被告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台路商初字第4145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胡才会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 融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160000 元及截止 2015 年
10月20日的利息、罚息人
民币21191.07元，并支付
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
息；被告李华平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李华平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胡才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93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4580
元，由被告胡才会、李华平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
上诉状后7日内先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3930元，逾
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 ，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4146号

罗启玉、罗国玲：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
们及被告罗凌聪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台路商初字
第4146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罗启玉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本
金人民币 750000 元及截
止2015年10月20日的利
息、罚息人民币102897元，
并支付自2015年10月2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
息、罚息；被告罗凌聪、罗
国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罗凌聪、罗
国玲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罗启玉追偿。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233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12980元，由被
告罗启玉、罗凌聪、罗国玲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
7日内先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12330元，逾期未交纳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516号

朱水仙：本院受理原告
姜建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者邮
寄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
初字第151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朱水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23万元；诉讼费用
合计7070元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台温商初字第
4517号

徐州三得利齿轮有限
公司、白兴伟：本院受理原
告陈新键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台温商初字第45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5）台温民初字第
1478号

倪文：本院受理原告
孟端端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的（2015）台温民初字
第147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准予原告孟端
端和被告倪文离婚。二、婚
生女倪雨馨由被告倪文抚
养至独立生活时止，原告孟
端端支付给被告抚养费
72000元，该款自2016年至
2027年于每年的9月1日前
各支付6000元。案件受理
费300元，由原告孟端端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并按
对方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5）台仙民初字第
1779号

郑胜永（郑胜勇）：本院
受理原告郑灵与你为所有
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台仙民初字第1779
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郑胜
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郑灵分配款人
民币6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5）台仙商初字第
1982号

方天彪、董黎娜：本院
受理原告李振兴与你们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台仙商初字第
19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述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5）台仙民初字第
1782号

仙居县鉴平橡塑厂、
罗鉴平：本院受理原告张
土火与你为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台仙
民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
决书：一、限被告仙居县鉴
平橡塑厂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土火支
付劳务报酬人民币30000
元及逾期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在被告仙居县鉴平橡
塑厂不能清偿上述款项
时，由被告罗鉴平以其个
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三、驳回原告张土火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5）台仙商初字第234号

仙居县立晟工艺制品
厂、朱莉敏：本院受理原告
仙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台仙
商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
书：一、限被告仙居县立
晟工艺制品厂自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仙居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借款本金300000元
及利息（自2014年9月21
日起按合同约定及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由被告杨斌、朱
莉敏对被告仙居县立晟
工艺制品厂在本案中应
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三、驳回原告仙居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